
食品生产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
编号：		2023-1-000003

被检查单位名称 	裕民县大西北酒厂 地址 	裕民县万花园路12号

联系人 	李文庭 联系方式 	18709013526

许可证编号

或备案编号
	SC11565422500016 检查次数 本年度第 	1次检查

检查内容：

裕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人员 哈斯叶提·木拉提,帕丽扎·叶尔太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

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于2023年03月29日至2023年03月29日

               日常监督检查

对你单位进行了 飞行检查           本次监督检查依据 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要点表

               体系检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:

共检查了（	  69  ）项内容；其中重点项（	 27 ）项，一般项（	 42 ）项。

检查结果：

	本次检查发现不符合项（4）项，其中：

重点项（	0）项，项目序号分别是（）；

一般项（	4）项，项目序号分别是（2.10,2.8,2.5,2.1）。

结果处理：

    通过检查     责令整改     调查处理

说明（可附页）：

	见附页

检查人员（签名）：

2023年03月29日

被检查单位意见：

  无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

2023年03月29日（章）



说明（附页）：

（下述所列问题，请尽快完成整改。）

该老厂已停产，新厂房正在建设中。

2.1 正常天气下厂区有扬尘和积水问题

2.5 洗手、干手、消毒设备、设施不能正常使用

2.8 设备外表有污秽，食品接触部分有明显腐蚀情况

2.10 防鼠、防蝇、防虫设备安装不到位或不能正常运作；；缺少定期检查防鼠、防蝇、防虫害装置使用情

况的记录；


